社會福利署 中西區及離島區推廣義務工作服務協調委員會
2006／2007年度

中西區及離島區推廣義務工作計劃
【彩虹計劃】-----
跨界別合作義工服務
活動資助準則
一. 理念
為鼓勵中西區及離島區的居民參與義務工作，本計劃將以 "彩虹" 為主題，喻意攜手合作，發揮力量，提倡各界別的地區團體舉辦義工服務，服務有需要的社群及地區資源比較缺乏的區域。並鼓勵不同單位聯手籌辦義務工作計劃，從而建立一個「關懷互愛」的社區。
二. 計劃目標
1. 推廣義務工作，遍及中西離島

2. 鼓勵社會各界，聯手關心社區

3. 扶助弱勢社群，推廣互助精神

4. 肯定義工貢獻，嘉許各界義工

三. 內容


申請接受資助的活動內容可包括：(甲) 提供義工服務予弱勢社群(若申請計劃服務清貧或單親家庭兒童，少數族裔，或新來港定居人士為受助者可獲優先考慮)，(乙) 提供各類型義工訓練，(丙) 舉辦義工交流及嘉許活動。

四. 申請資格
以下類別的機構/團體可申請撥款：
1. 現正接受社會福利署津貼的非政府機構及其屬下的社會服務單位；
2. 社會福利署轄下的服務單位；
3. 註冊非牟利機構/團體，例如：長者自助組織、婦女組織、居民協會、街坊福利會及宗親會等 (此類機構/團體須於申請時附加機構簡介及註冊證明書副本)。
4. 區內中學、小學、幼稚園、幼兒中心及所屬家長教師協會。
五. 申請辦法
本「計劃」由即日起開始接受撥款申請，申請機構/團體須填妥申請表後，交回中西區及離島區推廣義務工作服務協調委員會。（請參考項目八有關查詢及聯絡方法）

六. 活動舉行時段

*最後完成活動日期: 2007年1月31日前;

活動檢討報告及財政報告必須於活動完成後一個月內或2007年2月7日前 (以兩日子中較早的一個為準)提交。

七. 申請撥款須知
1. 活動須合符本計劃目標。
2. 委員會為每項活動提供上限＄4,000.00**經費津貼。

3. 撥款不可用於提高個人/某團體的聲望，或為其作出宣傳。
4. 撥款不可用於購置固定設備（例如：音響或體育器材）、支付員工薪金及不得用作任何形式之私人利益或報酬。

5. 撥款用作運輸及印刷之用須事前聯絡本委員會，並獲得本委員會同意。
6. 所有新聞稿、宣傳品及印刷品必須註明：「社會福利署中西區及離島區推廣義務工作服務協調委員會贊助」。
7. 申請機構/團體所呈交的申請表，社會福利署內部將用作審閱、評選及檢討等有關的用途。
8. 委員會委員可視察獲撥款機構/團體舉行活動的情況。
9. 截止申請日期：2006年6月16日
八. 查詢

	通訊地址：
	社會福利署中西區及離島區推廣義務工作服務協調委員會
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38號海港政府大樓7樓

	電話：
	2852 3110 (屈先生)   

	傳真：
	2517 3676

	電郵：
	apctcwi2@swd.gov.hk 


(備註:** 跨界別單位合作的服務計劃或服務離島偏遠地區的計劃，經委員會審核後可酌情調高資助上限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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